游泳课的安全组织工作及教师教学要求
1、游泳课任课教师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教学观，必须严格管理学生，严格执行考勤制度，始终把安全意识放在首位，认真按游泳教学规范组织教学。

2、上课期间，任课教师不得带其他人员进场游泳。
3、教师在上课期间，不得离开指定工作岗位。如遇特殊情况必须离开岗位，需向值班负责人请示，安排好正在上课的学生。

4、教师在上课期间必须按游泳教学常规着装、带口哨。      
5、游泳课课前的安全组织工作：
①加强安全教育。通过墙报、板报、挂图、广播等宣传工具，大力开展游泳安全教育，宣传游泳安全的重要性及安全常识。在第一次上课前应系统的对学生讲授游泳安全知识。
②进行健康检查。开课前，应对学生进行健康检查，凡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癫痫病、传染病等对游泳教学存在安全隐患病症的学生，应采取限制性措施，禁止他们下池游泳。例假不能下水的女生，由任课教师布置见习任务。
③充分了解场地情况。上课前教师应对游泳教学的场地情况，如水深、深浅区的范围、池岸、池底的形状与坡度等进行全面的了解。在第一次课时把游泳池情况向学生通报，告诉学生在浅水池中出现呛水情况时的应对方法与措施。

④准备好救生、助浮器材。
⑤教师必须在上课前十分钟到游泳池，做好准备工作。负责召集学生在游泳池门外集合，进行考勤。迟到学生必须经任课老师同意方可上课。
⑥教师必须认真观看“游泳安全”录像，出现意外时能即时进行必要的救护。“游泳安全视频”网址：华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网页→点击“教务管理”下的“公共体育教学”→点击“公体教学文件下载区”的“游泳安全视频”，即可下载该视频。
6、课中的安全组织工作：
A、课的准备部分
①第一次上课下水前，应向学生宣讲安全注意事项、上课纪律和上课游泳池特点（如浅水池安全特点），强调安全工作对游泳教学的重要性，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。以后每次课开始时都要提出本课安全要求、检查场地和救护器材。

    还须向学生讲明：①若有学生感觉身体状况较差时，须向教师讲明，由教师根据此学生具体情况确定他（她）是否下水；②出现溺水意外时，在教师下水施救的同时见习生须立即拨打学校医院急诊电话或120。
②认真做好准备活动。每次游泳课下水前，都必须组织学生认真做好准备活动，以避免抽筋和水上不适应症的发生。
③认真清点下水学生人数。

④编好安全小组。须将2~5名学生编成一组，挑选责任心强、水性相对较好的学生担任组长。要求小组成员应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，小组长应经常清点人数。发现有人溺水，应及时呼救。
⑤妥善安排见习生，做好帮辅教学工作，让见习生时刻观察在水中的同学，发现有人溺水应及时呼救。
B、课的基本部分
①了解学生游泳水平。上第一次课时，教师应对学生进行摸底，切实了解学生的游泳水平，做到心中有数。
②经常检查人数。上课中，教师应经常检查上课学生的人数，约10分钟检查一次，由安全小组检查报告。
③加强上课纪律，实施令行禁止。要求学生做到“三不”（不在泳池中跳水，不在人多、拥挤的水域中潜泳，不在水中嬉戏、打闹）。学生起水离队时须经教师同意，归队时须向教师报告后才可下水。
④教学组织形式要严密。教师应全面观察，重点照顾，注意深、浅水交界处的情况，将不会游泳和游泳基础较差的学生，始终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。
⑤教师下水做示范时，学生应先上岸。

C、课的结束部分
①及时清点人数。游泳课结束学生起水上岸后，应立即集合整队，清点人数。
②小结上课情况，表扬好人好事，指出还须注意的事项，不断增强学生的安全观念。

7、出现溺水意外时须：发现有人溺水时，教师和救生员须马上把溺水者救上岸，同时立即拨打学校医院急诊电话或120（见习生须拨打，现场其他教师或值班员也可拨打）；救上岸后教师和救生员马上进行必要的紧急救护；救护车到后，尽快向医院转送。

    北校区急诊电话：87112375；南校区急诊电话：39380120
8、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：
①注意观察学生情况，若出现体力不支现象，应立刻要求学生上水。
②根据天气具体情况，控制学生在水中练习时间。
③禁止非上课班同学进入游泳池。
④学生全部上水并进入冲洗间后教师才可离开游泳池。
⑤禁止学生在陆上追逐打闹，避免摔伤。
⑥雷雨闪电时禁止下水。

9、未尽事宜由体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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